
中央财经大学第八届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

 

    2017 年我校学术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术委

员会规程》精神，依据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积极行使

对学校学术事务的审定、审议、评定和咨询等职权，圆满完成本年度

工作任务，不断推动学校学术繁荣和发展。 

一、完善学术事务决策机制，确保学术委员会的规范化 

学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于 2016 年底，根据《中央财经大学

章程》和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相关规定及有关精神，结

合学校科学研究的实际，于 2017 年细化了相关的规定和办法，校学

术委员会通过了《中央财经大学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工作规程》，起草

了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议题征集办法》、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

员会会议列席旁听办法》，起草了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下设学

部和学风建设委员会工作职责》等办法。这些规定和办法确保了学校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认真履行学科建设、学术评价、学术发展和学风建

设等工作职责，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；做到了校学术委员会的各项

工作有据可依、有章可循；增强了学术委员会会议的规范化、专业化

和科学化，充分发挥了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能，推进我校学术治理体系

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。 

二、接受学校职能部门提请，积极审定、审议相关学术事务 

2017 年，校学术委员会召开了 4 次全体会议。校学术委员会对

科研处提交的《中央财经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评价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和《中央财经大学与外校建立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的实施方案》，对



教务处和保险学院提交的关于“设置精算学本科专业”议题，对人事

处提交的《中央财经大学引进高水平人才工作办法》、《中央财经大学

“龙马学者”支持培育计划实施办法》和《中央财经大学优秀教师评

选办法》，对研究生院提交的关于《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》议

题，进行了审议；对研究生院提交的《中央财经大学学位授权点研究

生培养目标和学位授予标准》进行了审定。校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了

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学术问题上的审定、审议、咨询等职能和作用。 

三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，加强学术规范的宣传教育 

根据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、教育部

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相关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科学道德和

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，我校学术委员会及下设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和

科研处于 11 月 14日组织我校师生代表共 100余人，在学术会堂 202

集中收看了 2017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直播。

学术委员会委员、科研处、校纪委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和研究

生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各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、科研干事、本科生

以及研究生代表集中观看了报告会直播。同时，我校广大师生也利用

电脑、手机等终端，自行收看了报告会直播。 

四、充分发挥学部作用，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应用经济学部、理论经济学部、管理学部、法

学部、理工学部、人文与社会学部，在学校教师职称评审、科研成果

认定等工作中，充分发挥了学部作为专业工作机构的作用，保障了校

学术委员会工作的专业性、科学性和权威性。 


